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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谷芳卿

“本来要去河南当面道谢，哪承想
你们倒先来看我们了！”近日，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吐沙拉镇，农户
们攥着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
地检察官的手，许久不愿松开。

这段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源于
一 场 针 对 少 数 民 族 农 户 的 司 法 救 助
行动。

销售核桃遭遇骗局
检察履职还原真相

在和田地区的戈壁绿洲上，核桃、
红枣种植是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支柱
产业。2008 年起，阿某曼、图某提、吾
某山等 22 名新疆籍农户，陆续前往河
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某商城从事干
果销售，在此过程中与同样经营干果
生意的朱某相识，双方逐渐建立起业
务往来。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2 月 ，朱 某
向农户们提出“先付少量定金、收货后
结清尾款”的收购方案，计划大批量采
购 核 桃 。 基 于 相 识 多 年 建 立 起 的 信
任，农户们将一年辛勤培育、精挑细选
的优质核桃悉数发往朱某指定地点，
总价值达 192万余元。

然而，彼时的朱某早已资不抵债，
此 番 收 购 实 为 蓄 意 设 局 。 收 到 货 物

后，他迅速低价抛售套现，所得赃款被
用于偿还其个人赌债和挥霍，还通过
转移资金至亲属名下、与妻子办理离
婚并约定“个人承担全部债务”等方式
恶意逃避责任。当农户们按约定时间
上门讨要货款时，只看到紧锁的大门
和空荡荡的仓库，朱某杳无音信。眼
看着过冬的口粮钱、孩子的学费、来年
的化肥款都没了着落，农户们多次跨
省讨要无果，原本热闹的村庄变得愁
云密布。

“那些核桃是我们从早到晚在地
里忙活种出来的，全家的指望都在上
面啊！”阿某曼的语气里满是焦灼与无
助。2020 年 3 月，走投无路的农户们
报案求助。公安机关侦查后，将朱某
涉嫌诈骗罪移送管城回族区检察院审
查起诉。

2023 年 5 月，管城回族区检察院
以诈骗罪对朱某提起公诉，法院以朱
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朱某不服，提
出上诉。2024 年 1 月，法院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千里联动送温暖
救助金里见真情

有罪判决虽已下达，可农户们被
卷走的血汗钱却难以全部追回。

“那是我们辛苦一年的全部指望，

没了这笔钱，眼下怎么过？往后怎么
办？”消息传回村里，焦虑在 22 户农户
中蔓延。

“绝不能让群众受委屈！”管城回
族区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初步
审查，发现该案被害人众多，且多为少
数民族农民，遂将情况层报河南省检
察院。

河南省检察院经研究，决定组织
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并商请被
害人户籍所在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田市检察院，联合开展实地走访，
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司法救助行动就
此展开。

郑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马斐颖至
今记得初到和田市时的场景：在农户
图某提家，房子外堆放着尚未售出的
核桃，虽然受到重大经济损失，但是老
乡们仍然热情地往大家手里一把一把
塞着干货。

质朴的情谊，让办案检察官感受
到千钧责任。在走访中，检察官进一
步得知，案发后，22 户被害人家庭失去
主要经济来源，部分被害人家庭成员
身患癌症等疾病，急需救治，家庭生活
陷入困境。

“必须给边疆群众一个交代！”经
认真研判和反复沟通协调，河南省、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三级检察院与和
田市检察院共同申请到一笔司法救助
金。考虑到路途遥远，检察机关决定
采用视频连线方式，在被害人所在地
村委会举行一场“云端”发放仪式。

当屏幕另一端的检察干警宣布救
助金即时到账时，村委会大院里的农
户们瞬间安静下来，随后，现场爆发出
热烈掌声。阿某曼颤抖着接过手机，
看着屏幕上的救助金发放凭证，泪水
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没想到检
察官一直惦记着大家，这笔钱真是救
了我们！”

人大代表搭桥梁
产业帮扶显担当

“检察机关的跨区域救助让我深
受触动，新疆的优质农产品值得我们
用心守护、用行动支持！”2025 年初，全
国人大代表、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好想你”公司）董事长石

聚彬在听取河南省检察院的工作汇报
时关注到此案的办理过程，22 户新疆
农户的遭遇令他深受震动。他表示：

“‘好想你’公司愿意为他们提供全方
位的产业帮扶，不让一个好产品烂在
地里。”

随后，“好想你”公司和 22 户农户
正式签订《优先收购协议》，承诺以保
底价收购核桃等农产品，彻底打通销
路，破解核桃难卖困局。

这一暖心行动，正契合了司法救
助 从“ 输 血 ”到“ 造 血 ”转 型 的 理 念 。
2023 年 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原国
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司
法救助专项活动，明确要求在发放救
助金的同时，联合相关部门推进产业
帮扶、技能培训、法律援助等多元化救
助，真正实现从“救一时”到“扶长远”。

河南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刘
洁向记者介绍：“近年来，河南省检
察机关持续加强联合救助工作，与省
教育厅、省民政厅等 8 部门会签 《关
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
工作衔接机制的规定》，出台 《河南
省检察机关联合救助工作办法》《国
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工作指引》 等制
度规定，不断规范司法救助工作，加
大联合救助力度。”

记者还了解到，这场救助正在产
生持续的“长尾效应”——越来越多的
企业关注到新疆在农产品深加工与就
业增收方面的潜力，陆续在喀什地区、
和田地区等地投资建厂，为当地注入
新的发展活力。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监督检
察机关工作，是我的职责；而作为一名
企业家，带动就业、助力农产品增值，
是我的使命。”石聚彬语气坚定地说，

“我们要让新疆的好产品，真正实现从
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升值，让农民劳
有所得、劳有所盼。”

如今，农户们不再为核桃等优质
农产品的销路发愁；新工厂的选址稳
步推进，更多就业岗位即将出现。从
司法救助的及时“输血”，到产业帮扶
的长效“造血”；从检察官的履职担当，
到人大代表的初心坚守，这场跨越千
里、民族融合的爱心接力，书写出了各
民族同胞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温暖
篇章。

从“救一时”到“扶长远”
人大代表肯定河南新疆两地检察机关跨区域救助并发起产业帮扶

近日，来自河南省检察院、郑州市检察院、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检察院的检察
官到被救助人家里回访。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黄鑫
迪 范明星） “这个‘星光明智’小程序
太实用了！从线索上报到后台处置全程闭
环，既打通了强制报告的‘快速通道’，也
体现了检察机关保护未成年人的用心和
创新。”近日，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检察院
检察官在走访全国人大代表、漯河市广播
电视台副台长宁雅秋时，现场演示了该院
自主研发的微信小程序操作流程后，宁雅
秋高兴地说。

宁雅秋在今年 5 月参加漯河市检察
机关“携手关爱 共护未来”检察开放日活

动时了解到未成年人潘某为凑密室剧本
杀费用多次盗窃案。“这个案件让我意识
到，新兴娱乐业态的监管漏洞已成为未成
年人保护的‘绊脚石’。”

今年 6 月，漯河市源汇区检察院从办
理的个案中深挖线索，摸排出 7 类监管问
题。6 月 23 日，该院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后，
相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引导商家签
订自律倡议书，下架 8 个不良剧本、整改 6
处隐患。除此之外，该院还研发了“星光明
智”小程序畅通线索举报渠道。“从‘个案
突破’到‘行业治理’，从‘传统监督’到‘数
字赋能’，检察机关不仅扛起了公益保护
责任，更探索出了新业态监管的有效路
径。”宁雅秋肯定道。

宁 雅 秋 希 望 检 察 机 关 继 续 以 高 质
效 履 职 破 解 治 理 难 题 ， 推 动 形 成 “ 检
察 监 督 +行 政 监 管 +行 业 自 律 +家 校 共
育”的保护格局，让密室剧本杀等新业
态真正成为未成年人健康娱乐的“安全
选项”，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晴朗的成长
天空。

宁雅秋代表：

紧盯新业态治理 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本报讯（记者赵 立 谦 通讯员吴 晓
名）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齐心律师事务
所主任齐秀敏近日在调研河北省内丘县
检察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数智平台”运
行情况时，对该平台表示肯定。

据介绍，内丘县检察院创新打造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数智平台”，突破传统
帮教模式局限，依据行为、个人、家庭三大
类指标，将罪错未成年人划分为不同风险
等级，为每人量身组建由检察官、心理指
导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构成的专属帮教小
组，实施“阶梯式”分级干预。

帮教工作中，小组成员通过定期入户
走访、线上视频沟通等方式，精准掌握帮

扶对象的思想动态、学习情况及生活困
难。心理指导师针对性开展情绪疏导，家
庭教育指导师为家长提供科学教养方法，
检察官则全程把控帮教方向，形成多元协
同的帮扶合力。所有帮教记录均通过平台
实时上传，生成“一人一档”数字化日志，
实现帮教过程全程留痕、成效动态评估，
彻底改变了以往帮教工作“管而无果”的
困境。

“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对罪错未成
年人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既能确保帮
教过程的规范透明，又能体现出司法的温
度与人文关怀。”齐秀敏建议检察机关要
进一步深化平台数据分析能力，结合行为
性质、前科劣迹等因素精准识别高危个
体，同时要打破部门壁垒，加强与教育、公
安、民政等部门的数据共享与联动协同，
推动重点干预措施落地见效。

“罪错未成年人的帮教矫正，是预防
再犯罪的关键一环。”齐秀敏强调，希望这
一平台能持续优化升级，成为迷途孩子成
长路上的“导航灯”与“避风港”，助力每一
位涉案未成年人重新回归人生正轨。

齐秀敏代表：

深化罪错未成年人帮教矫正工作

本报讯（记者郝雪 通讯员刘政涛
杨柳）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石泉
县邮政分公司乡邮员赵明翠在参加陕西
省石泉县检察院组织的“宪法进乡村”活
动中，结合自己三十余年走村入户的邮路
经历，分享了对法治宣传的思考。

“法治意识的培养非一日之功，要像邮
路一样常走常通。”常年奔走于秦巴山区，赵
明翠对农村普法中的“末端梗阻”问题感受深

刻。“就像地址不清的信件容易滞留，法律知
识如果传递不精准，群众就难以及时获取。”
她建议，检察机关应发挥专业优势，推动普法
工作如邮政服务一般“覆盖到户、精准到人”。

赵明翠表示，普法工作应当“按需配
送”。她了解到，石泉县检察院针对农村高
发的诈骗、土地纠纷等问题，依托“三下五
联七宣”机制，开展“院坝普法”等活动，
2025 年 1 月以来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4 万
余份，现场答疑 500余人次。

“普法不能‘一包药治百病’，而要像
分拣信件一样精准投递。”赵明翠建议，借
助人大代表“家站点”及乡邮员走访网络，
建立“群众点单、代表转单、检察接单”的需
求对接机制，提升普法针对性与实用性。

为解决农村普法力量单一的问题，赵
明翠建议检察院联合司法所、村委会等组
建乡村法治服务团，整合本地资源参与普
法，激活农村普法的“末梢神经”。

赵明翠代表：

法治宣传要像送信一样精准送达

本报讯（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乔
希呈 潘昭晗） “环境真是大变样，
现 在 屠 宰 加 工 活 动 更 加 规 范 、卫 生
了！”近日，湖北省枝江市检察院组织
到某定点屠宰企业开展公益诉讼“回
头看”，现场看到过去不规范的加工场
景已彻底改变，应邀参加活动的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如此感叹。

今年 5 月，枝江市部分人大代表到
枝江市检察院开展食品安全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调研，一位人大代表建言，检
察 机 关 要 注 重 做 好 屠 宰 加 工 行 业 等

“肉篮子”安全的监督。
为落实代表建言，该院公益诉讼

检察官马上行动。5 月 29 日 23 时，正
值屠宰作业的高峰，办案检察官对辖
区某定点屠宰企业的屠宰加工卫生状
况启动调查，同步邀请人大代表参与
监督。办案人员围绕畜禽产品屠宰、
分割、贮存、包装、运输等全流程展
开细致排查，发现肉牛屠宰车间卫生
不达标、分割车间温度控制不规范、
驻厂兽医履职不到位、清洗消毒设备
闲置、部分预包装食品未标注生产日
期等问题，畜肉食品的质量安全受到
严重影响。

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食品安全，6
月 24 日，枝江市检察院依法对该市农
业农村局立案监督，并于 7 月 11 日向
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监管职
责，推动涉案企业限期整改，确保畜肉
食品质量安全。

在检察机关的有力推动下，枝江
市农业农村局向该企业下达了整改通
知，先后三次上门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帮助企业迅速完成问题整改。企业投
入 400 万元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和吊挂
输送平台，安装了清洗设备、严控了车
间温度，规范了肉制品分装等。针对
此前发现的“驻厂兽医履职不到位”问
题，该市农业农村局向企业派驻了 5 名
官方兽医、8 名协检员，对屠宰过程实
施全流程监管，确保每一批次产品均
经检验合格，从源头上保障了畜肉食
品质量安全。

“这次整改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
身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存在的短板。在
检 察 机 关 和 农 业 农 村 局 的 监 督 指 导
下，我们投入资金对车间环境、设备运
行 和 操 作 流 程 进 行 了 全 面 升 级 。 现
在，每个环节都严格按照规范执行，这
不仅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企业可持

续 发 展 的 根 本 。”企 业 负 责 人 诚 恳
表示。

参加“回头看”活动的枝江市人大
代表吕邦运评价道：“我们不仅看到了
企业的实质改变，更看到了‘人大监

督+检察监督’协同发力的实效。从一
线调查到整改落实，再到跟踪问效，整
个履职闭环切实守护了老百姓的‘肉
篮子’安全，为基层食品安全问题治理
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样本。”

代表建议提出后，屠宰加工规范了

近日，湖北省枝江市检察院联合该市农业农村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对某定点屠宰企业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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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松、庐江鹏麟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
柱保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5）皖 0124 民初 744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6 年 1 月 3 日 10 时在淘宝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网络拍卖（拍卖日期以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
告为准）。一、拍卖标的：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安民路 51 号天水文苑
16 幢 404 室，建筑面积：80.33㎡，起拍价 160000 元；二、拍卖地点：淘宝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
始前；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4，报名竞标
并缴纳保证金；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及
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
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六、详情请查
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告，竞买须知。辅助机构：安徽金帆拍卖
有限公司。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6 年 1 月 5 日 10 时至 2026 年 1
月 6 日 10 时（延时除外）在京东网（www.jd.com）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活动，现公告如下：一、本次拍卖标的物：安徽省蚌埠市观澜·御湖
世家小区 2 号楼 1 单元 18 层 3 号〔产权证号：皖（2019）蚌埠市不动
产权第 0051488 号〕房产，建筑面积：98.36 平方米，规划用途：住宅，
总层数：32 层，所在楼层：18 层。整体拍卖，网络询价：691505 元，起
拍价：484053 元，保证金：70000 元，增价幅度：3000 元（以及其整倍
数）。二、提示：竞买人须以自己的名义通过“京东网”注册报名并支
付相应的保证金，竞买不成的保证金全额无息原渠道退还，优先购买
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 7 日向本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明，资格
经法院确认后才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
有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价前请再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竞买须知等文
件，法院举报监督电话：0552-3713507。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请咨询
司法辅助机构。拍卖辅助机构咨询电话：0552-3713323（李老师）。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
孔垂涛、耿冰振：本院受理原告张静与被告王子龙、孔垂涛、耿冰

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皖
0191 民初 271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解除原告张静与安
徽蓝鲸巨航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跨境电商培训咨询服务协
议》；二、被告王子龙、孔垂涛、耿冰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
原告张静连带支付 15000 元；三、驳回原告张静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义波：本院受理原告邓兆友诉被告张义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1503 民初 8156 号民事判
决书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案件受理费 1400 元，由被告张义波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马传飞：本院受理原告杨松诉被告马传飞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1503 民初 8780 号民事判决
书、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案件受理费 1800 元，由被告马传飞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张健健：本院受理原告汪学明与被告张健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1503 民初
12755 号民事判决书〔摘要：一、被告张健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支付原告汪学明赔偿款 79400 元；二、驳回原告汪学明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2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2320 元，
由被告张健健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胡佳佳：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欣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胡佳
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1503 民初 12046 号，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安徽省六
安市裕安区法院苏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卢兴宇：本院受理原告郑琴与被告卢兴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1503 民初 14267 号案件起
诉状副本〔摘要：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4722 元；2.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执行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综治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合肥泉聚栏杆有限公司、侯誌远：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03 民初
17005 号，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
件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虚假
诉讼责任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26年 3月 10日 15
时 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安徽泽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周礼兵、周佩佩、合肥平柏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03 民初 16999 号。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虚假诉讼责任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6 年 3 月 10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安徽逸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申时飞诉被告安徽
逸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内容如下：
一、解除原告申时飞与被告安徽逸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夜嘻
哈品牌代理合同书》；二、被告安徽逸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申时飞返还款项 32200 元；三、驳回原告申
时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50 元，由原告申时飞负担 300 元，
被告安徽逸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650 元。本院作出（2025）皖
0103 民初 12229 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415 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葛一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
与被告葛一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5）皖 0121 民初 1275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葛
一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丰县支行借款本金 2630000 元及利息、罚息（计算方式：截至 2025
年 5 月 28 日的利息、罚息 43105.67 元，之后的利息、罚息自 2025 年 5 月
29 日起，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到款清之日止）；二、被告葛一飞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丰县支行律师费 4000 元；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
支行对被告葛一飞提供抵押的位于合肥市政务区汤池路 77 号凤曦府
17 幢 1701〔不 动 产 登 记 证 明 号 ：皖（2023）合 肥 市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4020805 号〕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案涉债权 3550500 元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
县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 28217 元、公告费 200 元，合
计 28417 元，由被告葛一飞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张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与
被告张铭金融借款合同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5）皖 0121 民初 127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
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丰县支行借款本金 1830000 元及利息、罚息（计算方式：截至 2025 年
5 月 28 日的利息、罚息 21280.68 元，之后的利息、罚息自 2025 年 5 月 29
日起，按年利率 5.2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张铭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律
师费 4000 元；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对被告
张铭提供抵押的位于合肥市庐阳区临泉路 7366 号橡树湾 25 幢 1203

〔不动产登记证明号：皖（2024）合肥市不动产证明第 3002428 号〕房产
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案涉债权 2470500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 21498 元、公告费 200 元，合计 21698 元，由被
告张铭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廖礼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
与被告廖礼娜金融借款合同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5）皖 0121 民初 127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廖礼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借款本金 950000 元及利息、罚息（计算方式：截至
2025 年 2 月 18 日的利息、罚息 8477.67 元，之后的利息、罚息自 2025 年
2 月 19 日起，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到款清之日止）；二、被告廖
礼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丰县支行律师费 4000 元；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丰县支行对被告廖礼娜提供抵押的位于合肥市蜀山区高刘路 8 号聚
凤华庭 13 幢 2404 房产〔不动产登记证明号：皖（2024）合肥市不动产证
明第 4000284 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案涉债权 1282500 元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
县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 13425 元、公告费 200 元，合
计 13625 元，由被告廖礼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安徽七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樊远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与被告安徽七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樊远丁金融借款合同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5）皖 0121 民初 1276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樊远丁、安徽七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借款本金 600000
元 及 利 息 、罚 息（计 算 方 式 ：截 至 2025 年 4 月 21 日 的 利 息 、罚 息
3441.65 元，之后的利息、罚息自 2025 年 4 月 22 日起，按合同约定的利
率标准计算到款清之日止）；二、被告安徽七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樊远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丰县支行律师费 4000 元；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丰县支行对被告樊远丁提供抵押的位于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阜
阳北路与魏武路交叉口东南侧北部湾 6#楼 306 室〔不动产登记证明
号：皖（2023）长丰县不动产证明第 0019785 号〕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
卖的价款在案涉债权 810000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收取 9874 元、公告费 200 元，合计 10074 元，由被告樊远丁、安徽七
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杨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与
被告杨洋金融借款合同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5）皖 0121 民初 1276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洋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丰县支行借款本金 740000 元及利息、罚息（计算方式：截至 2025 年 5
月 28 日的利息、罚息 8881.29 元，之后的利息、罚息自 2025 年 5 月 29 日
起，按年利率 5.4%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杨洋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律师费
4000 元；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对被告杨洋
提供抵押的位于肥西县上派镇青年路与珍珠路交口凉亭雅苑 A2 幢

2404 室〔不动产登记证明号：皖（2023）肥西县不动产证明第 0016213
号〕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案涉债权 999000 元范围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 11329 元、公告费 200 元，合计 11529
元，由被告杨洋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杨清玉、王道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
县支行与被告杨清玉、王道萍金融借款合同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皖 0121 民初 12767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清玉、王道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借款本金 650000 元及利
息、罚息（计算方式：截至 2025 年 4 月 22 日的利息、罚息 8971.41 元，之
后的利息、罚息自 2025 年 4 月 23 日起，按年利率 5.175%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二、被告杨清玉、王道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律师费 4000 元；三、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对被告杨清玉、王道萍提供抵押
的位于长丰县双墩镇蒙城北路东侧北城世纪城 A2 区鑫徽苑 2 幢 802
室〔不动产登记证明号：皖（2023）长丰县不动产证明第 0019945 号〕房
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案涉债权 877500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
受偿权；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 10440 元、公告费 200 元，合计 10640 元，由
被告杨清玉、王道萍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徐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与
被告徐芳金融借款合同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5）皖 0121 民初 1280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
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丰县支行借款本金 250000 元及利息、罚息（计算方式：截至 2025 年
4 月 21 日的利息、罚息 5345.61 元，之后的利息、罚息自 2025 年 4 月 22
日起，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到款清之日止）；二、被告徐芳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
支行律师费 4000 元；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
对被告徐芳提供抵押的位于三河镇杨婆社区王祠路南侧锦绣花园 17
幢 403 室房产〔不动产登记证明号：皖（2023）肥西县不动产证明第
0027914 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案涉债权 337500 元范围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
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 5190 元、公告费 200 元，合计
5390 元，由被告徐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彭德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与
被告彭德侠金融借款合同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5）皖 0121民初 128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彭德
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丰县支行借款本金 300000元及利息、罚息（计算方式：截至 2025年 5月
28 日的利息、罚息 2250.66 元之后的利息、罚息自 2025 年 5 月 29 日起，
按年利率 5.77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彭德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律师
费 4000 元；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对被告彭
德侠提供抵押的位于肥东县撮镇镇建华社区建华新村 24 幢 602 室房
产〔不动产登记证明号：皖（2023）肥东县不动产证明第 0102227 号〕折
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案涉债权 405000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 5894元、公告费 200元，合计 6094元，由被告彭德
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汪逢水、齐常广：本院受理原告合肥众成石材有限公司诉被告汪

逢水、齐常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02 民初 13008 号，
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被告汪逢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支付原告合肥众成石材有限公司货款 197433 元，并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以 197433 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
标准计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汪逢水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合肥众成石材有限公司律师费
15000 元；三、被告齐常广对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皖 0102 民初 1300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程先静：本院受理原告徐守宝与被告程先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0102 民初 13864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杨晓红：本院受理原告彭志林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0124 民初 1106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
安徽省鸿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管委会于 2025 年 8 月 4 日向贵

司作出《关于催告香港鸿江世纪科技阜阳液晶显示屏和触摸屏生产
基地项目退还奖补款的函》。该函件主要内容是：贵公司未妥善履行

《（香港鸿江世纪科技阜阳液晶显示屏和触摸屏生产基地项目合作协议）
和解协议》中返还奖补款差额的约定，剩余奖补款 192017.22元未退还。
因此，请贵公司在收到本催告函后 30日内返还 192017.22元款项，否则
本管委会将作出决定，要求贵公司返还奖补资金。本管委会通过直接送
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向贵公司送达催告函，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贵公司公告送达本催告函，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